致上海新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 ：
本声明书是针对你们审计本公司截至20    年12月31日的年度财务报表而提供的。审计的目的是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以确定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已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实现公允反映。尽我们所知，并在作出了必要的查询和了解后，我们确认：

一、财务报表

1.我们已履行本次签署的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提及的责任，即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对财务报表进行公允反映；

2.在作出会计估计时使用的重大假设是合理的；

3.已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作出了恰当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4．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所有需要调整或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都已得到调整或披露；

5．未更正错报，无论是单独还是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均不重大。未更正错报汇总，若有，附在本声明书后；

6.
二、提供的信息

7.我们已向你们提供下列工作条件：

7.1允许接触我们注意到的、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所有信息；

7.2提供你们基于审计目的要求我们提供的其他信息；

7.3允许在获取审计证据时不受限制地接触你们认为必要的本公司内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8.所有交易均已记录并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9.我们已向你们披露了由于舞弊可能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10.我们已向你们披露了我们注意到的、可能影响本公司的与舞弊或舞弊嫌疑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涉及本公司的：

10.1管理层；

10.2在内部控制中承担重要职责的员工；

10.3其他人员。
11.我们已向你们披露了所有已知的、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应当考虑其影响的违反或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12．我们已向你们披露了我们注意到的关联方的名称和特征、所有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3. 本公司存货完全属实，其呆滞、陈旧、毁损均已处理；
14.
   附：未更正错报汇总表

客户单位（盖章）                 公司管理层（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